
高阳县民政局权责清单事项分表

（共4类20项）
单位：高阳县民政局（公章）
	序号
	权力类型
	权力事项
	行政主体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追责情形
	备注

	1
	行政许可
	公开募捐资格审核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依据文号:主席令第43号;条款号:第十条；2.法律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依据文号:主席令第43号;条款号:第二十二条
	1.受理责任：受理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申报材料，并对材料的齐全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之原因及补正材料；

2.承办责任：审核申请材料，提出承办意见；

3.审查责任：审核材料，提出初审意见；

4.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5.送达责任：法定履行告知义务并送达行政审批结果文件；

6.信息公开责任：材料归档，信息公开；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以下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申请不予受理的.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2.未说明不受理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3.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慈善组织公开募捐资格申请给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2
	行政许可
	地名命名.更名.登记审批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地名管理条例》;依据文号:（国发[1986]11号）;条款号:第五条，第六条;
	1.受理责任：受理地名命名.更名.登记，并对材料的齐全性.内容的完整性进行查验，符合要求的，直接受理，不符合要求的，一次性告之原因及补正材料；

2.承办责任：审核申请材料，提出承办意见；

3.审查责任：审核材料，提出初审意见；

4.决定责任：依法作出准予或者不予行政许可决定；

5.送达责任：法定履行告知义务并送达行政审批结果文件；

6.信息公开责任：材料归档，信息公开；

7.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以下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地名命名.更名.登记申请不予受理的.不予行政许可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2.未说明不受理地名命名、更名资格申请或者不予行政许可的理由的；

3.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地名命名.更名资格申请给予行政许可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

4.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玩忽职守的；

5.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造成严重后果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3
	行政给付
	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资金的给付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依据文号:（国务院令第649号）;条款号:第九条;
	1.检查责任：监督检查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2.处置责任：违反规定，截留.挤占.挪用最低生活保障救助资金，责令追回。

3.移送责任：对违反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未对违法.违规分配使用资金的提出处理意见的；

2.未查实证据即作出处理的；

3.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4
	行政给付
	困难群众价格补贴.燃气补贴.困难群众慰问金给付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管理办法》;依据文号:（财社[2012]171号）;条款号:第四章第十三条;
	1.检查责任：监督检查价格补贴人员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2.处置责任：违反规定，截留.挤占.挪用价格补贴资金，责令追回。

3.移送责任：对违反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未对违法.违规分配使用资金的提出处理意见的；

2.未查实证据即作出处理的；

3.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5
	行政给付
	老年人福利补贴
	高阳县民政局
	1.《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2018年12月29日修正）第三十三条；2.《河北省老年人优待办法》（河北省人民政府令〔2014〕7号）第九条；                        3.《河北省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2018年9月20日)第二十五条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资料目录；

2.审查责任：审查是否符合办理老年人福利补贴的条件；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现场予以办理，对不符合条件的，解释原因；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申请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不予批准的；

3.对不符合条件的申请予以批准的；

4.泄露在工作中知悉的公民个人信息，造成后果的；

5.在履行职责过程中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6


	行政给付
	对孤儿基本生活保障金的给付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孤儿保障工作的意见》;依据文号:（国办发[2010]54号）;条款号:待定;
	1.受理责任：对提交的孤儿数和补助金款项符合规定的予以受理。

2.审查责任：对提交的孤儿数和补助金款项进行审查。

3.确认责任：对提交的孤儿数和补助金款项进行确认。

4.送达责任：对经确认的孤儿人数及补助金款项进行汇总，报财政部门。

5.事后监管责任。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未对违法.违规分配使用资金的提出处理意见的；

2.未查实证据即作出处理的；

3.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7
	行政给付
	临时救助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关于全面建立临时救助制度的通知》;依据文号:（国发〔2014〕47号）;2.法律法规名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依据文号:（国务院令第649号）
	1.检查责任：监督检查临时救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2.处置责任：违反规定，截留.挤占.挪用3.临时救助资金，责令追回。

4.移送责任：对违反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5.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未对违法.违规分配使用资金的提出处理意见的；

2.未查实证据即作出处理的；

3.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8
	行政给付
	特殊救济对象补助金给付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国务院关于精减退职的老职工生活困难救济问题的通知;依据文号:国内字224号 民发[1980]第28号;条款号:第二条;
	1.检查责任：监督检查精简退职人员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2.处置责任：违反规定，截留.挤占.挪用精简退职人员助资金，责令追回。

3.移送责任：对违反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未对违法.违规分配使用资金的提出处理意见的；

2.未查实证据即作出处理的；

3.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9
	行政给付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依据文号:（国务院令第381号）;条款号:第二条;2.法律法规名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依据文号:民政部令第24号;条款号:第二十二条;3.法律法规名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依据文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381号;条款号:第三条;4.法律法规名称:《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依据文号:国务院令第381号;条款号:第十四条;
	1.审查责任：审查是否属于救助对象。

2.决定责任：决定是否给予救助。 

3.执行责任：对符合要求的救助对象给予救助。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未对违法.违规分配使用资金的提出处理意见的；

2.未查实证据即作出处理的；

3.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0
	行政给付
	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意见》;依据文号:（国发〔2016〕14号）;条款号:全文;2.法律法规名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依据文号:（国务院令第649号）;条款号:第一章第三条第二款 第三章第十四条;
	1.检查责任：监督检查特困人员救助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情况。

2.处置责任：违反规定，截留.挤占.挪用特困人员助资金，责令追回。

3.移送责任：对违反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4.其他责任：法律法规规章等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未对违法.违规分配使用资金的提出处理意见的；

2.未查实证据即作出处理的；

3.玩忽职守或滥用职权的；

4.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1
	行政给付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国务院关于全面建立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的意见》;依据文号:（国发〔2015〕52号）;
	1.受理责任:对符合重度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条件的予以受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不予受理（材料不全的一次性告知和说明所需材料）.

2.审查责任: 按重度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规定程序进行操作，对申报材料严格审核。

3.决定责任: 对符合重度残疾人两项补贴发放办理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办理，对不符合条件的予以退回，不予批准。

4.事后监管责任: 加强后续监督，实行动态管理，对虚报.套取补贴资金的予以取消资格，符合条件的及时发放补贴并留存资料归入档案。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至五十五条；

【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国务院第495号令）

一、行政处理

1.诫勉谈话或者责令书面检讨；

2.通报批评；

3.责令离岗培训；

4.依法追偿部分或者全部行政赔偿费用。

二、行政处分：警告、记过、记大过、降级、撤职、开除。

三、追究刑事责任

四、其他法律责任
	

	12
	行政确认
	特困人员认定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农村五保供养工作条例》;依据文号:（国务院令第456号）;条款号:第三条;
	受理责任：1.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

2.审查责任：审查相关材料。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告知后续办事事宜，对不符合条件的解释原因。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申请条件的救助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申请不予批准的；

3.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申请予以批准的；

4.泄露在工作中知悉的公民个人信息，造成后果的

5.在履行社会救助职责过程中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3
	行政确认
	对行政区域界线认定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依据文号:国务院令第353号;条款号:第十五条;2.法律法规名称:《行政区域边界争议处理条例》;依据文号:国务院令第26号;条款号:第十二条;
	保密责任：勘定行政区域界线以及行政区域界线管理中形成的协议书.工作图.界线标志记录.备案材料.批准文件以及其他与勘界记录有关的材料，应当按照有关档案管理的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立卷归档，妥善保管。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不履行行政区域界线批准文件和行政区域界线协议书规定的义务，或者不执行行政区域界线的批准机关的决定的；

2.不依法公布批准的行政区域界线的；

3.擅自移动.改变行政区域界线标志，或者命令、指使他人擅自移动、改变行政区域界线标志，或者发现他人擅自移动.改变行政区域界线标志不予制止的；

4.毗邻方未在场时，擅自维修行政区域界线标志的。
	

	14
	行政确认
	内地居民婚姻登记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二条，适用该法关于无效婚姻的撤销的相应规定。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当事人的婚姻登记（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婚姻登记条例》中涉外涉港澳台和华侨婚姻登记相关规定，对申请人提交的证件材料进行审查，询问双方意愿，提出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登记责任：通过确认的，颁发婚姻登记证，并建立婚姻登记档案。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为不符合婚姻登记条件的当事人办理婚姻登记；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违反程序规定办理婚姻登记、发放婚姻登记证.撤销婚姻的；

3.办理婚姻登记或补发结婚证、离婚证收取费用的；

4.要求当事人提交《婚姻登记条例》和本规范规定以外的证件材料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婚姻登记档案损毁的；

6.购买使用伪造婚姻证书的；

7.违反规定应用婚姻登记信息系统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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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确认
	撤销婚姻登记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二条，适用该法关于无效婚姻的撤销的相应规定。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当事人的婚姻登记（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按照《婚姻登记条例》中涉外涉港澳台和华侨婚姻登记相关规定，对申请人提交的证件材料进行审查，询问双方意愿，提出审核意见。

3.决定责任：做出申请人是否通过确认的决定；不符合要求的，应当书面通知申请人。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为不符合婚姻登记条件的当事人办理婚姻登记；

2.未严格按照相关政策、法律、法规履行审查义务，违反程序规定办理婚姻登记、发放婚姻登记证、撤销婚姻的；

3.办理婚姻登记或补发结婚证、离婚证收取费用的；

4.要求当事人提交《婚姻登记条例》和本规范规定以外的证件材料的；

5.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造成婚姻登记档案损毁的；

6.购买使用伪造婚姻证书的；

7.违反规定应用婚姻登记信息系统的；

8.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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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确认
	临时救助对象认定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依据文号:（国务院令第649号）;条款号:第48条;
	1.受理责任：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

2.审查责任：审查相关材料。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告知后续办事事宜，对不符合条件的解释原因。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申请条件的救助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申请不予批准的；

3.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申请予以批准的；

4.泄露在工作中知悉的公民个人信息，造成后果的

5.在履行社会救助职责过程中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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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确认
	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认定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社会救助暂行办法》;依据文号:（国务院令第649号）;条款号:第11条;
	受理责任：1.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并一次性告知不予受理理由或需补充提供的相关材料。

2.审查责任：审查相关材料。

3.决定责任：对符合条件的，告知后续办事事宜，对不符合条件的解释原因。

4.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相关人员应当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申请条件的救助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申请不予批准的；

3.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救助申请予以批准的；

4.泄露在工作中知悉的公民个人信息，造成后果的；5.在履行社会救助职责过程中有其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的；

6.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18
	行政确认
	中国公民在内地收养登记.解除收养关系登记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一百零五条和一千一百一十四条。


	1.受理责任：公示依法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当事人的收养登记。

2.审查责任：收养登记机关收到收养登记申请书及有关材料后，应当自次日起30日内进行审查。

3.审批责任：对符合收养条件的，为当事人办理收养登记，填写《收养登记审查处理》后，报民政局主管领导或分管领导批准。

4.送达责任：审批通过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登记证，并建立收养登记档案。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收养登记机关及其收养登记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1.为不符合收养登记条件的当事人办理收养登记的；

2.依法应当予以登记而不予登记的；

3.违反程序规定办理收养登记、解除收养关系登记、撤销收养登记及其他证明的；

4.要求当事人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中国公民收养子女登记办法》《华侨以及居住在香港、澳门、台湾地区的中国公民办理收养登记的管辖以及所需要出具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的规定》《外国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子女登记办法》和本规范规定以外的证件和证明材料的；

5.擅自提高收费标准、增加收费项目或者不使用规定收费票据的；

6.玩忽职守造成收养登记档案损毁的；

7.泄露当事人收养秘密并造成严重后果的；

8.购买使用伪造收养证书的。

9.收养登记员违反规定办理收养登记，给当事人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当由收养登记机关承担对当事人的赔偿责任，并对承办人员进行追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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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行政权力
	养老机构备案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条款号:第四十三条;
	1.受理责任：公示备案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

2.审查责任：对备案机构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资料齐全的给予备案回执，不齐全的要求补充材料。

3.监管责任：对已备案的养老机构进行事后监管，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依规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养老机构管理办法》中第四十七条规定：民政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监督管理工作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依规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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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行政权力
	慈善信托备案
	高阳县民政局
	1.法律法规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依据文号：主席令第43号；条款号：第四十五条
	1.受理阶段: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齐材 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申请（不予受理的说明理由）。 

2.审查阶段：对申请人提交的备案材料进行审查。

 3.备案阶段:登记管理机关对慈善信托设立.变更予以 备案；建立信息档案。

 4.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其他责任。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的；

2.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备案或者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3.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不予备案或者不在法定期限内作出准予备案决定的；

4.不依法履行监督职责或者监督不力；

5.违反法定程序实施备案的；

6.应当举行听证而不举行听证的；

7.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的；

8.办理慈善信托备案、实施监督检查，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

9.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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